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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桑德环境前期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相关银

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事项已解除，本次解除担保的总金额为 8,000 万元人民币。 

●桑德环境将于近期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不超过5,000万

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 桑德环境将于近期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桑德环境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及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金额为 8,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31,632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08%，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截止公告

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不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一、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说

明： 

1、桑德环境前期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说明： 

（1）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

召开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峡水务”）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不超过5,000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在公司本次为三峡水务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贷款解除担保之前，公司为三

峡水务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5,000万元。 

（2） 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召开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

湖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湖水务”）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

不超过3,000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象湖水务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的贷款解除担保之前，公司为象湖水务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3,000万元。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于近期部分解除担保的情况说明： 

（1） 2012年8月，三峡水务向公司报告其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5,000万元一年期流

动资金借款已于近期全部还本付息。 

（2） 2012年8月，象湖水务向公司报告其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

请的3,000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已于近期全部还本付息。 

二、 公司将于近期进行的对外担保事项概述： 

1、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一年期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由于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该笔

借款已到期并还本付息，该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拟继续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不超

过5,000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公司决定为该控股子公司向该行申请的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2、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由于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南昌分行申请的该笔借款已到期并还本付息，该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拟继续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

款，公司决定为该控股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截止2012年8月10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为31,632万元，公司截止公告日的对外担

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08%，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担



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法定代表人：胡新灵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4月10日 

与本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自来水、污水及其配套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 

三峡水务的股权结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70%的股份；北京桑德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27.5%的股份；张辉明女士持有其2.5％的股份。该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截止目前公司未为其向银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不包括本次提供的5,000万元流动

资金借款担保）。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6,577.44万元，净资产 26,175.68万元，净利润 1,703.45万元。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

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36,394.88 万元，负债总额 9,412.60 万元，净资产

26,982.28万元，净利润 8,06.6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5.86%。该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2、公司名称：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北京西路 15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注册资本： 6,32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环保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 

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90.51%的股权，湖北合

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该公司 9.49%的股权。该公司为公司间接全资

子公司。截止目前公司未为其向银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不包括本次提供的 3000 万元担

保）。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21,538.72

万元，净资产 10,837.16 万元，净利润为 1,087.92 万元。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南昌象湖

水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21,068.21 万元，负债总额为 9,672.53 万元，净资产为 11,395.68



万元，净利润为 558.5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5.91%。该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四、 本次拟对外担保事项相关协议： 

1、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相关

意见。公司本次担保对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其资产负债率为25.86%，

且公司截止目前对外担保总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公司本次对外担

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为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以内，授权经营管理层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或逐

笔签订）具体贷款及担保协议。 

公司同时将依据《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审批及签署担保合同，将严格依照

协议执行控股子公司相关资金使用情况并严控经营风险及担保风险。 

2、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相关

意见。公司本次担保对象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其资产负债率为45.91%，

且公司截止目前对外担保总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公司本次对外担

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为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以内，授权经营管理层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或逐

笔签订）具体贷款及担保协议。 

公司同时将依据《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审批及签署担保合同，将严格依照

协议执行控股子公司相关资金使用情况并严控经营风险及担保风险。 

五、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为公司从事城市水务项目投资及运营的控股子公司，其项目

生产及经营情况均良好、业务模式清晰、经营和现金流稳定，信用良好，为支持控股子公司

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对其持股仅作为股权性投资，参股股东方未参



与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管理，未参与其对外投资决策，仅作为其参股股

东行使参股出资人权利，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时，其他参股股东方未提供

相应担保。公司对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未对公司对其担保提供反担保及对等互保。 

公司对本次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

够有效控制，控股子公司本次贷款用途为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

且该控股子公司从事水务业务，现金流状况良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可控的，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合计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

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后即可实施。 

2、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为公司从事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的间接全资公司，

其项目生产及经营情况均良好，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同意为该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对本次提供担保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

控股子公司本次贷款用途为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且该控股子

公司从事市政污水处理相关业务，现金流状况良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行为是可控的，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合计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

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后即可实施。 

2、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郭新平先生、丁志杰先生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

水务有限公司、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的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

金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表示同意上述议案。  

六、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公司近期对外担保解除金额为 8,000 万元，在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发生以前，公司对

外担保金额合计为 31,632 万元。 

2、公司近期新增对外担保金额为8,000万元，截止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31,632

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对三峡水务、南昌水务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08%；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

损失金额。  

3、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而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

担保。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 

 




